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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工資法三讀通過
6大重點明定中央應設審議會 參採物價指數 違者最重罰15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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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康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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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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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十
二
日
三
讀
通
過
︽
最
低
工

資
法
︾
�
明
訂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應
設
﹁

最
低
工
資
審
議
會
﹂
�
於
每
年
第
三
季

召
開
會
議
�
最
低
工
資
應
參
採
消
費
者

物
價
指
數
年
增
率
擬
訂
調
整
幅
度
；
勞

工
與
雇
主
議
定
的
工
資
不
得
低
於
最
低

工
資
�
違
反
者
最
重
可
處
雇
主
或
事
業

單
位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�
行
政
院
秘
書
長

李
孟
諺
說
�
會
在
總
統
府
公
告
法
案
後

儘
速
實
施
�

　

立
法
院
長
游
錫
堃
七
日
召
集
朝
野
黨

團
協
商
�
針
對
審
議
會
組
成
比
例
�
調

幅
參
採
指
標
�
研
究
小
組
組
成
比
例
�

以
及
時
代
力
量
黨
團
所
提
�
違
反
最
低

工
資
法
廠
商
一
定
時
間
內
不
得
參
加
政

府
採
購
等
四
條
條
文
�
朝
野
無
法
達
成

共
識
�
條
文
保
留
送
院
會
處
理
�

　

立
法
院
會
十
二
日
就
四
條
條
文
進
行

表
決
�
在
野
黨
修
正
動
議
均
遭
否
決
�

條
文
最
後
依
民
進
黨
所
提
修
正
動
議
通

過
�
最
低
工
資
法
六
大
重
點
�
包
括
最

低
工
資
審
議
會
�
參
採
指
標
�
研
究
小

組
�
審
議
程
序
�
核
定
程
序
和
罰
則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明
定
�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應

設
﹁
最
低
工
資
審
議
會
﹂
�
會
委
員
二

十
一
人
由
勞
動
部
長
擔
任
召
集
人
並
為

當
然
委
員
�
其
餘
包
括
勞
方
七
人
�
資

方
七
人
�
學
者
專
家
四
人
�
經
濟
部
及

國
發
會
代
表
各
一
人
�
任
期
兩
年
�
期

滿
得
續
聘
�
均
為
無
給
職
�
於
每
年
第

三
季
召
開
會
議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規
定
�
最
低
工
資
應
參
採

消
費
者
物
價
指
數
年
增
率
擬
訂
調
整
幅

度
�
得
參
採
指
標
包
括
勞
動
生
產
力
指

數
年
增
率
�
勞
工
平
均
薪
資
年
增
率
�
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狀
況
�
國
民
所
得
及
平

均
每
人
所
得
�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及
成
本

構
成
的
分
配
比
率
�
民
生
物
價
及
生
產

者
物
價
變
動
狀
況
�
各
業
產
業
發
展
情

形
及
就
業
狀
況
�
各
業
勞
工
工
資
�
家

庭
收
支
狀
況
�
最
低
生
活
費
�

　

審
議
會
也
設
置
研
究
小
組
作
為
幕
僚

單
位
�
研
究
最
低
工
資
審
議
事
宜
�
有

關
議
決
程
序
部
分
�
三
讀
條
文
明
定
�

審
議
會
未
能
達
成
共
識
者
�
得
經
出
席

委
員
過
半
數
同
意
議
決
之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規
定
�
勞
工
與
雇
主
雙
方

議
定
之
工
資
低
於
最
低
工
資
者
�
由
直

轄
市
�
縣
︵
市
︶
主
管
機
關
處
雇
主
或

事
業
單
位
二
萬
元
以
上
�
一
百
萬
元
以

下
罰
鍰
�
並
得
依
事
業
單
位
規
模
�
違

反
人
數
或
違
反
情
節
�
加
重
其
罰
鍰
至

法
定
罰
鍰
最
高
額
二
分
之
一
�

　←立法院會十二日三讀

通過《最低工資法》，多

個民間團體代表上午在立

法院群賢樓外開記者會，

提出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

決策過程及結果均應公開

透明，及最低工資年度調

幅應不低於消費者物價指

數年增率漲幅等訴求。

          （中央社）

侯:6-12歲國家顧、國小課後照顧免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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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黨
總
統
候
選
人
侯
友
宜
十

二
日
舉
行
﹁
侯
趙
顧
�
好
照
顧
﹂

兒
童
課
後
照
顧
免
費
政
策
記
者
會

�
宣
布
將
延
續
﹁
零
到
六
歲
國
家

養
﹂
至
﹁
六
到
十
二
歲
國
家
顧
﹂

�
推
動
公
立
國
小
課
後
照
顧
﹁
全

面
免
費
﹂
及
﹁
人
數
倍
增
﹂
�
課

後
照
顧
到
晚
上
七
點
�
偏
鄉
及
弱

勢
學
童
開
設
照
顧
專
班
等
�
實
現

家
長
安
心
�
學
童
安
全
�
弱
勢
安

穩
的
﹁
三
安
﹂
願
景
�

　

侯
友
宜
指
出
�
先
前
提
出
﹁
零

到
六
歲
國
家
養
﹂
政
策
�
包
括
﹁

安
心
托
﹂
�
公
立
�
非
營
利
�
準

公
共
的
托
嬰
�
托
育
和
幼
兒
園
完

全
免
費
；
﹁
放
心
育
﹂
�
自
行
照

顧
�
每
人
每
月
月
領
一
萬
育
兒
津

貼
�
定
額
補
貼
五
歲
幼
兒
就
讀
私

幼
�
再
加
一
萬
；
﹁
貼
心
養
﹂
�

扶
養
十
二
歲
以
下
子
女
�
扣
除
額

提
高
百
分
之
五
十
�
提
高
育
嬰
留

職
停
薪
津
貼
由
平
均
月
投
保
薪
資

的
八
成
調
至
全
薪
�

　

侯
友
宜
表
示
�
﹁
六
到
十
二
國

家
顧
﹂
將
以
四
大
政
策
照
顧
好
國

家
主
人
翁
�
並
體
貼
﹁
一
代
撐
三

代
﹂
壓
力
的
父
母
�
主
張
公
立
國

小
課
後
照
顧
﹁
全
面
免
費
﹂
及
﹁

人
數
倍
增
﹂
�
校
校
有
課
照
班
�

開
辦
率
達
百
分
之
百
�
學
生
涵
蓋

率
由
現
況
百
分
之
十
五
增
加
到
三

十
�
參
加
人
數
由
十
八
萬
人
在
任

內
倍
增
為
三
十
六
萬
人
�

　

他
並
提
出
�
課
後
照
顧
到
晚
上

七
點
�
平
時
�
寒
暑
假
均
開
班
�

協
助
急
難
照
顧
需
求
者
�
讓
學
校

成
為
家
庭
的
另
一
個
避
風
港
�
有

需
求
就
開
班
�
偏
鄉
及
弱
勢
學
童

也
開
設
照
顧
專
班
�
家
長
有
需
求

就
有
照
顧
�

　

另
外
�
擴
大
民
間
參
與
�
建
立

媒
合
平
台
�
倍
增
青
年
就
業
�
鼓

勵
民
間
參
與
�
公
私
協
力
任
內
增

開
二
萬
班
以
上
�
委
外
班
級
比
率

提
升
至
百
分
之
二
十
以
上
�
豐
富

多
元
課
程
服
務
�
倍
增
青
年
就
業

機
會
�
輔
導
已
立
案
且
優
質
的
私

人
機
構
接
受
學
校
委
辦
�
並
建
立

課
照
服
務
評
估
�
認
證
及
獎
勵
制

度
�

　

侯
友
宜
表
示
�
目
標
達
成
校
校

有
課
後
班
�
約
三
十
萬
家
庭
︵
含

八
萬
弱
勢
家
庭
︶
可
受
益
；
聘
用

編
制
外
課
照
相
關
人
員
�
約
創
造

三
萬
就
業
機
會
；
提
升
外
部
受
託

單
位
能
量
�
委
外
班
級
比
率
提
升

至
百
分
之
二
十
等
效
益
�
完
善
兒

童
公
共
照
顧
服
務
�
支
持
家
長
安

心
就
業
�
給
孩
子
最
好
的
保
護
�

最
佳
的
照
顧
�

　↑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十二日舉行「侯趙顧，好照顧」兒童課後照顧免費政

策記者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記者蔡琇惠攝）

工商協進會籲研究小組納工商
勞陣盼提升基層勞工薪資 持續推動薪資透明化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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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︽
最

低
工
資
法
︾
�
勞
陣
表
示

�
希
望
未
來
落
實
本
法
以

提
升
基
層
勞
工
薪
資
�
將

可
預
期
讓
往
後
最
低
工
資

朝
向
﹁
合
理
�
透
明
�
穩

定
﹂
的
方
向
發
展
�
工
商

協
進
會
則
表
示
�
希
望
廣

納
工
商
界
代
表
進
入
最
低

工
資
審
議
事
宜
的
研
究
小

組
�
並
將
產
業
界
建
議
納

入
參
考
�

　

勞
陣
表
示
�
希
望
透
過

落
實
︽
最
低
工
資
法
︾
�

能
夠
更
有
效
的
提
升
基
層

勞
工
薪
資
�
扭
轉
台
灣
長

期
低
薪
普
遍
化
的
困
境
�

勞
陣
認
為
�
面
對
全
球
供

應
鏈
位
移
下
的
產
業
發
展

契
機
和
挑
戰
�
繼
續
提
高

薪
資
和
改
善
勞
動
條
件
�

才
是
解
決
缺
工
的
正
本
清

源
之
道
；
未
來
民
間
團
體

將
持
續
推
動
薪
資
透
明
化

立
法
�
讓
台
灣
勞
工
的
勞

動
條
件
更
加
公
平
合
理
�

　

另
外
�
關
於
研
究
小
組

組
成
比
例
�
工
商
協
進
會

期
盼
勞
動
部
廣
納
工
商
界

代
表
進
入
小
組
成
員
�
並

將
產
業
界
建
議
納
入
參
考

�
以
便
最
低
工
資
審
議
會

的
討
論
能
更
聚
焦
�
更
公

正
�
更
具
說
服
力
�

　

勞
動
部
表
示
�
未
來
最

低
工
資
將
接
續
基
本
工
資

�
做
為
保
障
基
層
勞
工
維

持
生
活
水
準
的
重
要
政
策

；
將
儘
速
籌
備
審
議
會
及

研
究
小
組
�
讓
新
法
順
利

施
行
�


